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教學儀器設備及器材借用辦法

民國98年03月10日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教育研究所所務會議訂定
第1條  為建立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之教學儀器設備管理機制，並提升相關設備借用效率與使用之公平性，特訂定本辦法。

第2條  本辦法所指稱之教學儀器設備，分為課程、教學與研究及行政三類，各類可供借用之器材如下：

1、 課程類

教材提示機、筆記型電腦、數位攝影機、數位相機及數位影音光碟機等視聽器材。

2、 教學與研究類

筆記型電腦、數位攝影機、數位相機、桌上型電腦及印表機等器材。

3、 行政類

筆記型電腦、數位相機、桌上型電腦、印表機及電腦週邊儲存設備等器材。

第3條  上述各類教學儀器設備借用之優先順序及借用責任者如下：

1、 課程類

（一） 本所教師本學期開課課程教學之用(授課教師)

（二）  本所教師本學期開課課程之修習學生承授課教師指示上台報告或論文口試使用(研究生)

2、 教學與研究類

本所專任教師因應教學或研究之用(專任教師)

3、 行政類

（1） 本所專任助理推動行政相關業務之用(專任助理)

（2）  本所主任臨時交辦業務(承辦人)

（3） 本所主辦或承辦專案活動及研討會(承辦人)

（4） 本所評鑑實地訪評作業(承辦人)

（5） 本校其他行政或教學單位辦理全校性研討會或專案活動並獲本所主任同意者(承辦人)

第4條   各類教學儀器設備借用之申請程序與借用時程如下：

1、 課程類

(1) 借用責任者除本所授課教師外，研究生須持學生證或其他證件親自至本所辦公室填寫「教學儀器設備借用登錄表」辦理借用，並以當日借用，當日歸還為原則。

(2) 因修習本所課程需求借用筆記型電腦或影音攝影器材(如數位攝影機、數位相機)，得經本所辦公室承辦人同意，借用期限至多以兩個工作天為原則。
(3) 借用本所數位影音光碟機等視聽器材，以該器材存放地點使用為原則。

(4) 非經事先核可而延誤歸還者，本所得依其延誤日數(含週休及國定假日)計算停權日數，停權期間，暫停受理借用責任者之本類教學儀器設備借用申請。

2、 教學與研究類

(1) 本所專任教師得向本所申請借用本類（教學與研究類）之教學儀器設備，該類各項器材借用至多以一項為限。

(2) 借用期間以一學年為原則，借用期間應配合學校每學年財產盤點，若次學年仍有使用需求，得逕續借使用。

3、 行政類

(1) 本所專任助理得向本所申請借用本類（行政類）之教學儀器設備，該類各項器材借用以一項為限，並應將借用之教學儀器設備放置本所辦公室為原則。

      借用期間以一學年為原則，借用期間應配合學校每學年財產盤點，若    

      次學年仍有使用需求，得逕續借使用。

      借用期間以一學年為原則，借用期間配合每學年學校財產盤點者，
      得受理下學年度續借原教學儀器設備之申請。

(2) 依本辦法第三條第三款第二、三項規定申請借用教學儀器設備，由借用責任者至本所辦公室填寫「教學儀器設備借用登錄表」申請借用，並以當日借用，當日歸還為原則。

(3) 依本辦法第三條第三款第四、五項規定申請借用教學儀器設備，由借用責任者填寫「教學儀器設備借用登錄表」，經本所所長核可後借用，借期至多以不超過二個工作日為原則。

第5條 借用責任者至本所辦公室填寫「教學儀器設備借用登錄表」申請相關器材借用與歸還時，借用責任者及本所辦公室值班工讀生須當面點交，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1、 借用責任者請檢視欲借出之教學儀器設備或器材，如有故障或瑕疵須立刻知會值班工讀生或承辦人員，借用之器材如因使用不當而損壞或遺失，須負擔修理費或照價賠償。

2、 負責歸還點交簽收教學儀器設備或器材之值班工讀生，未依規定確實點收或放回原教學儀器設備放置地點，查經屬實罰勞動服務時數6小時，情節嚴重者報請本所所長同意後，自下個月起不予聘任。

第6條 本所專任教師暨專任助理依本辦法相關規定申請借用教學儀器設備，應負妥善保管之責，並配合下列規定：

1、 若轉調至本校其他行政、教學單位或辦理離職者，須於生效日前一週完成歸還借用之教學儀器設備及辦公設備。

2、 於本所辦公室通知財產盤點期間內，得以本所書面通知自行進行財產盤點並回覆盤點結果，或以器材實物配合業務承辦人進行財產盤點作業。

第7條 本辦法經本所所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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